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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

吸煙(公眾 生)(修訂)條例 1997的執行

簡介簡介簡介簡介

自 1975 年起，政府已有不鼓勵吸煙，特別是不鼓勵青
少年吸煙的既定政策。在 1982年，吸煙(公眾 生)條例正式生效。
該條例實施了多項措施以管制使用、售賣及推廣煙草產品。其後，

因應世界禁煙潮流與本㆞公眾對於反吸煙政策的意見，這條條例

曾作定期的修訂。

吸煙吸煙吸煙吸煙(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生生生生)(修訂修訂修訂修訂)條例條例條例條例

2. 吸煙(公眾 生)(修訂)條例(㆘稱條訂條例)於 1997 年 6
月 26日正式生效。以㆘是修訂條例㆗的主要條文：-

(a) 禁止售賣並非是裝載於至少載有 20 支香煙的封包內的
香煙

(b) 禁止以銷售機售賣煙草產品

(c) 禁止在印刷 物㆗ 登煙草廣告

(d) 禁止展示煙草廣告

(e) 禁止以無線電或視覺影像方式播放煙草廣告

(f) 禁止將煙草廣告置於互聯網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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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禁止以推廣的目的將煙草產品給予任何㆟士

(h) 將超級市場、百貨公司、購物商場和銀行指定為禁止吸
煙區

(i) 將提供超過 200 個座位的食肆的其㆗㆔分之㆒面積指
定為禁止吸煙區

有關機構有關機構有關機構有關機構

3. 目前有不少機構負責執行和宣傳修訂條例㆗的條文：-

(a) 香港海關

海關以現行巡查機制負責管制售賣並非是裝載於至少

載有 20 支香煙的封包內的香煙，並監視在煙包㆖是否
載有的焦油與尼古㆜的含量。

(b) 各區民政事務署的職員

本法例的執行已伸展至㆞區層次。各區的民政事務專員

已承諾如發現有懷疑觸犯法例的煙草廣告，會向本局作

出報告。

(c)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

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是㆒個於 1987 年成立的法定組織。
它其㆗㆒項工作是向公眾宣揚反吸煙訊息，包括有關的

法例內容。我們會繼續藉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在教育及宣

傳方面的努力，使反吸煙文化在社會㆗植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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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香港煙草業協會

在修訂條例㆗很多的法例要求都需要煙草業去遵守。這

包括禁止展示煙草廣告、禁止在印刷 物 登及在互聯

網㆖放置煙草廣告、以及禁止以推廣目的將煙草產品給

予他㆟等等。為了使法例可以得到遵從和順利執行，我

們㆒直鼓勵煙草業進行自我監督，並與煙草業協會保持

聯系，以確保它在這方面的支持與合作。

(e) 食物環境 生署

食物環境 生署的 生督察答應會在他們日常巡查

㆗，順道檢查提供超過 200個座位的食肆是否有劃出禁
止吸煙區。如果發現食肆未能依照修訂條例劃出非吸煙

區或放置警告標誌，他們會代表本局向該些食肆發出口

頭警告或警告信。

(f) 指定禁止吸煙區的管理㆟員

負責管理禁止吸煙區的㆟士，例如在購物商場、食肆、

超級市場和百貨公司的管理㆟員，是在他們自己管轄範

圍內執行禁止吸煙法例的第㆒線負責㆟員。在有關法例

生效前，我們已去信有關的管理公司，告知他們有關禁

煙法例的細節，以及在修訂條例㆘所賦予他們執行禁煙

法例的權力。

(g) 香港警務處

雖然第㆒線執行禁煙法例的工作是由法定禁止吸煙區

內的管理㆟員負責，但如果違例者拒絕合作及管理㆟員

需要幫助的話，警方將提供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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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例執行的效果法例執行的效果法例執行的效果法例執行的效果

4. 自修訂條例內各項條文生效以來，我們㆒直在監察這些

條文及法例執行方面的成效。根據我們的觀察，在以㆘的法例執

行方面，我們取得了相當的成果：-

(a) 取締煙草售賣機

(b) 禁止在印刷 物㆗ 登煙草廣告

(c) 禁止展示煙草廣告

(d) 禁止以無線電及視像方式播放煙草廣告

(e) 禁止售賣並非是裝載於至少載有 20 支香煙的封包內的
香煙

(f) 禁止以推廣目的將煙草產品給予任何㆟士

5. 另㆒方面，我們也察覺在某些情況㆘，現行法例的執行

的確存在 ㆒些問題。例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和 生福利局都收

過有關於在購物商場與食肆的禁止吸煙區內違例吸煙的投訴。亦

有指控認為，這些禁止吸煙區的管理㆟員是基於不想得罪顧客的

考慮，因而不願嚴格執行有關的禁煙法例。

新建議新建議新建議新建議

6. 我們認為反吸煙法例的有效執行，主要有賴於健康教育

和公眾本身的自覺。雖然在過去， 生署和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都

在教育及宣傳方面作出很大的努力，我們必須承認令吸煙㆟士改

變他們的習慣及行為並是㆒朝㆒夕的事。基於這個原因，我們將

和 生署及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合作制訂㆒套具創意的反吸煙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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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宣傳節目。我們的目標是通過發展㆒套具持續性的計劃，以提

高公眾對吸煙的害處以及在指定公眾範圍內禁煙的認識。

7. 同時，我們也正在探討在 生署轄㆘成立㆒反吸煙辦公

室的可行性。作為整個反吸煙教育工作的㆒部份，該辦公室將與

負責管理禁止吸煙區的㆟員合作，以協助他們更有效㆞執行有關

的法例。在該辦公室㆘的檢查隊，將會在管理禁止吸煙區的負責

㆟作為第㆒線執行法例㆟員的前提㆘，協助執行禁煙的法令。至

於此辦公室的角色、功能，及檢查隊的規模和職責等細節，我們

將會與 生署進㆒步商討。

生福利局

㆓零零零年㆓月


